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沪普府复字(2025)第173号
申 请 人：盛**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号
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

住 所 地：上海市普陀区府村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张振翔，职务：支队长

申请人盛**因不服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5年2月14日所作第310107172469***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第3101071724690***号《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768.2-2022中5.13款、《道交法》25条、《行政处罚法》41条、公安部157号令16条，事发路段入口处及全段并未设置明显的规范的交通信号（摩托车禁行标识）。故其行为并不违法，要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称：《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本市道路禁止通行、限制通行措施的通告 》（以下简称《通告》）第三条第四款规定，悬挂外省市号牌的摩托车，禁止在以下区域内的道路上通行：1.沿沪太公路—宝钱公路—沪宜公路—外青松公路—沪青平公路—朱枫公路—亭枫公路—S19新卫高速公路—新卫公路—卫六路—沪杭公路以及本市与浙江、江苏省交界线所围合的区域（不含上述道路）；2.沿外青松公路—沪青平公路—复兴路—淀山湖大道—港周路—盈朱路—青赵公路—北青公路所围合的区域（不含上述道路）。本案中，申请人的违法地点位于上述《通告》禁行区域，故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综上，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复议机关维持。
本机关经审理查明：2025年2月14日08时41分左右，申请人驾驶牌号为浙FL5***的轻便二轮摩托车行驶至中山北路金沙江路南约22米处，被执勤民警发现。民警当场出具《处罚决定书》，认定其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决定处罚款200元。现申请人不服《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主要有《处罚决定书》、执法记录仪视频、工作情况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在上海市公安局通过发布《通告》等形式，对于外省市号牌摩托车的禁行范围已有明确的情况下，申请人仍驾驶悬挂外省市号牌的摩托车在禁止通行的道路上通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警在告知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听取申请人陈述申辩后，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并将文书送达申请人，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处罚幅度亦在裁量范围内。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5年2月14日作出第310107172469****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Ｏ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建设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
第三十八条　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本市道路禁止通行、限制通行措施的通告》

三、摩托车禁止通行措施

   （四）悬挂外省市号牌的摩托车，禁止在以下区域内的道路上通行：

    1.沿沪太公路—宝钱公路—沪宜公路—外青松公路—沪青平公路—朱枫公路—亭枫公路—S19新卫高速公路—新卫公路—卫六路—沪杭公路以及本市与浙江、江苏省交界线所围合的区域（不含上述道路）。

    2.沿外青松公路—沪青平公路—复兴路—淀山湖大道—港周路—盈朱路—青赵公路—北青公路所围合的区域（不含上述道路）。


